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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點

一、目的：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促所屬溝渠清理隊落實溝渠清理工作，提升

    溝渠清疏績效及作業安全，特訂定本標準作業方式，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作業方

    式規定辦理。

二、執行單位及所轄清疏區域：

    （一）溝渠清理第一隊：中正、萬華、大安、文山、信義、南港區。（市民大道及鐵路

          以南區域箱涵、涵管及寬度超過二公尺之明溝）

    （二）溝渠清理第二隊：松山、大同、中山、內湖、士林、北投、南港區。（市民大道

          及鐵路以北區域箱涵、涵管及寬度超過二公尺之明溝）

三、溝渠檢查及清疏優先順序作業：

    （一）溝渠普查作業：

        1.每年九月至十二月完成查溝工作並據以訂定次年度「排水溝預定清理進度暨統計

          表」。

        2.每年三至六月間加強防汛期前重點檢查與複查已清疏路段。

    （二）溝渠檢查項目及標準：依本局排水溝渠清理檢查實施計畫辦理。

    （三）箱涵及涵管清疏順序：

        1.第一順位：易淹水地區且淤泥高度超過管徑十五％者。

        2.第二順位：易淹水地區且淤泥高度超過管徑五％至十五％以下者或非淹水地區且

          淤泥高度超過管徑十五％者。

        3.第三順位：非淹水地區且淤泥高度超過管徑五％至十五％以下者。

        4.第四順位：易淹水地區或非淹水地區且淤泥高度在管徑五％以下者。

    （四）明溝依淤積情形妨害正常水流程度，視實際需要清疏。

四、工作時間及人力配置：

    （一）點名：每日上、下班，由分隊長或領班，於點名場所集合人員，逐一唱名，點到

          、退勤。



    （二）工作時間：

        1.上午五時至下午一時三十分，中間休息三十分鐘，上午五時至八時避免安排於巷

          道、住家密集地區，交通尖峰時間則避開主要幹道。

        2.工作地點及時間安排應注意勿干擾附近住戶生活安寧及造成交通阻塞，彈性調整

          ，需彈性調整工作日期（於星期六、日工作）及時間者由工作班負責人（或班長

          ）先向隊部報備並負責點名，分隊長、隊長不定時進行抽查工作情形。

        3.實際從事重體力工作人員須依重體力勞動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規定執行勤務。

    （三）現場作業人員配置：作業人員分人力及機械二部分，工作地點特性依實際作業需

          要因應各隊勤務自行配置。

五、現場清疏作業：

    （一）清疏前：

        1.人力與機械班共同部分：

         (1)作業現場之來車動線前，設置警示標誌並派人指揮，以維人員安全。

         (2)於作業人孔或機械孔四周放置警示護欄以防人員墜落，並於明顯處張貼「侷限

            空間作業公告」。

         (3)進入人孔或機械孔之前，對之實施四合一氣體探測（氧、可燃性氣體、一氧化

            碳、硫化氫），並將探測數據及是否符合結果向現場監督人員報告，並填寫測

            試數據紀錄，測試數據符合標準（空氣中含氧量需在十八％以上，可燃性氣體

            之爆炸下限三十％、硫化氫濃度在１０ｐｐｍ以下、一氧化碳在３５ｐｐｍ以

            下），始可准許人員進入雨水下水道作業；若探試數據任一項目不符標準，即

            需進行通風換氣十五至三十分鐘後，再重新探測。

         (4)以上四合一氣體探測中之硫化氫乙項，作探測前須攪動溝內污泥，再作該項之

            探測。

         (5)經通風換氣再重新探測，仍不符標準時再作通風換氣，直至探測符合標準方可

            准許人員下溝作業，若經數次通風換氣仍未達標準時，依當時事實簽報處理。

         (6)人員進入人孔前，需檢視爬梯是否牢固及溝內水深狀況。

         (7)對於作業現場（明溝、箱涵、涵管）之水流、潮汐、洩洪等，現場監督人員應

            先予明瞭狀況。

         (8)急救防護具（空氣呼吸器、繩梯、安全梯等）應隨時整備在旁。

         (9)現場監督人員需全程監視，並於下溝前清點人數與施行勞安宣導（嚴禁煙火、

            嚼檳榔、飲酒、進食、個人防護用具正確穿戴）。

        (10)作業器具進入雨水下水道前，應先作警示告知，使人員離開人孔下方，以防被



            器具擊傷。

        2.機械部分：

         (1)地面作業人員，將吸泥管接於吸泥車之吸泥孔上，並確實將快速接頭接妥，並

            將扳扣扣牢。

         (2)溝內作業人員將吸泥管連接妥當，並於吸泥管口處加鐵柵，以防雜物堵塞吸泥

            管。

    （二）清疏中：

        1.人力與機械班共同部分：

         (1)缺氧作業人員持續對作業環境進行四合一氣體探測，若探測有異常隨即通知同

            仁撤離。

         (2)於來車動線，派人指揮引導來車。

         (3)作業現場之水位、潮汐、洩洪等，現場監督人員予以持續掌控。

        2.人力部分：

         (1)雨水下水道挖泥人員將溝泥或雜物裝載至鐵桶內。

         (2)搬運人員將裝滿淤泥之鐵桶，挑至雨水下水道人孔下方旁。

         (3)路面吊運人員將裝滿淤泥之鐵桶二人合力吊上路面。

         (4)路面人員將鐵桶交由倒土人員，由其倒入分離式溝泥車桶內。

        3.機械部分：

         (1)雨水下水道作業人員用繩索將吸泥管綁好以利操控吸泥管，並回報地面或地面

            人員向雨水下水道內人員確認是否準備妥當，經確認無誤時，始開啟吸泥控制

            幫浦。

         (2)溝內人員將手放於吸泥管口旁，以測試吸泥幫浦是否作業，若有吸力則雨水下

            水道內人員便開始吸泥。

         (3)吸泥作業中若吸到雜物，致吸泥管阻塞，則通知路面人員將吸泥管控制幫浦關

            閉，俟管內阻塞排除後，再請路面人員重新開啟吸泥管控制幫浦。

         (4)吸泥作業中若有雜物（如瓶罐、木條（板）、石頭、磚塊、塑膠繩（袋）等）

            ，則放於鐵桶內或於最後乙車再派員沿線收入桶（袋）內，若遇黏土或混凝土

            塊等，因故無法吸泥，則另訂時間以人工方式將其清除。

         (5)溝泥車於吸滿乙車，路面人員即發出警訊告知雨水下水道內人員已滿車，並對

            工作污泥屬性較易沈澱者將貯泥桶舉昇 15至 30度，俟沉澱三至五分鐘。

         (6)沉澱後準備將污水排出前，路面人員即發出警訊告知溝內人員要放水後，即開

            啟放水閥。

         (7)放水完畢，將車桶降回原位，並通知溝內作業人員，準備開啟吸泥控制幫浦，



            俟溝內人員回應後即開啟吸泥作業，如此循環二次。

    （三）清疏後：

        1.作業完畢後現場監督人員應確實清點人數。

        2.作業完畢現場監督人員應指派人員清點作業器具，並督促同仁清洗個人防護器具

          。

        3.作業器具與急救防護具應置車上確認穩固，以防摔落。

        4.作業完畢須清理作業場所四周地面使回復原狀。

        5.次日仍至原地點作業，其作業器具放置溝內，應綁好與放置整齊。

        6.車輛回至停車場，車輛停妥當即清洗車身。

        7.各吸泥車檢查車上水箱水是否足夠，若有不足請沖溝車予以加水。

六、掩埋場傾卸作業：

    （一）每車次進出（載重、空重）掩埋場均需經地磅磅重後放行，並使用專用磁卡刷卡

          過磅。

    （二）至掩埋場傾卸溝泥至溝泥池時隨車人員須下車至車側指揮引導至正確位置，確認

          週遭無人始可啟動操作桿傾卸污泥。

    （三）溝泥傾卸溝泥池後，車內尚未倒完之溝泥，人員須上車開啟貯泥桶後蓋之固定螺

          栓時，應先確認站穩後，方可開啟。

    （四）人員操作溝泥車控制器開啟貯泥桶後蓋，人員不可立於車後以防溝泥傾卸噴濺，

          或溝蓋泥漿掉落。

    （五）人員操作貯泥桶升降應先確認車輛四周無人始可升、降貯泥桶。

    （六）人員須於貯泥桶升起後於車樑下作業時，應先於貯泥桶支撐架上放置防止貯泥桶

          墜落之支撐物（如：車檔之物）。

    （七）溝泥傾卸完畢後應清洗溝泥蓋及車後，於清理完畢向該車駕駛回報，駕駛並清點

          人數無誤後，始可開動車子。

七、溝體結構不良或損壞之不易或不能清疏地點、阻礙排水之原因，造成無法清疏或清疏困

    難，予以通報權責單位施工改善，並建檔列管追蹤。

八、溝渠內有大量溝泥無法以人力或溝泥車清理需以小山貓配合作業者，由隊部協調本府工

    務局養護工程處或其他單位支援或陳報第三科列入年度委外清疏工程辦理。

九、工地、餐廳污染排水溝告發之案件以及轄內施工中之公共工程工地、建築工地均須記錄

    建檔備查。



十、發佈豪大雨特報、颱風來臨前增派人員分區分段對轄內易積水沖刷地點、明溝、箱涵、

    涵管作全面巡查、處理並通報權責單位。

十一、督勤（考）計劃：

      （一）由隊長或勞安人員，以不定時不定點方式，至各作業點督導。

      （二）由分隊長及機械領班，依當天勤務，隨時至各作業點予以督考。

      （三）由人力領班及各現場監督人員，於作業點處現場督導。

      （四）本局第六科於必要時至各工作地點稽查工作人員出勤情形及是否依標準作業方

            式進行清疏工作。

      （五）清溝勤務日報表之水溝地點，需明確記載清理地點（例如：大同區太原路一五

            一號日新國小前，）俾利查勘及資料查核。

      （六）為利於溝渠作業地點查詢（核），溝渠隊臨時變更溝渠作業地點，於更動翌日

            須填寫作業地點異動表（如附件）附上清溝勤務日報表送交第六科、第三科備

            查。

十二、本作業方式未盡事宜時得依實際需求隨時修正之。

�


